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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負責確保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並向股東問責。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除下列各

項有所偏離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已應用相關準則，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一切適用守則條文﹕

1. 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獨立區分，且不應由同一

人履行。主席與行政總裁間之職責區分應書面清晰訂明。

本公司並無設立行政總裁之職務。然而，本集團日常營運由本公司主席管理。鑑於本集團現行發展階段，

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加強本集團業務策略執行及提高營運效益。

2. 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重選連任。然而，本公司全體獨立

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條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

會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本公司認為，已採取充足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寬鬆於守則所載

者。

3. 守則條文第B.1.4條及第C.3.4條

根據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第B.1.4條及第C.3.4條附註1，發行人須應要求提供其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

之職權範圍，並於發行人網站載列有關資料。

由於本公司尚未設立網站，因而未能符合上述有關於網站提供資料之條文規定。然而，本公司可應要求

提供兩個委員會之職權範圍。

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就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於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標準守則亦適用於本集團其他指定高層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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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劉東海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及甄妙 女士（副主席）、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文暮

良先生、何友明先生及孔國強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胡永傑先生組成。董事會成員履歷載於年報「董事履

歷」一節。

董事會與管理層間之職責分明。董事會負責提供高水平指引及有效監督管理層，而本集團日常管理則指派附

屬公司各自之管理隊伍負責。一般而言，董事會負責下列各項事宜﹕

• 制定本集團長遠策略及監控策略執行

• 建議派付中期及年終股息

• 審閱及批准年度及中期報告

• 確保良好企業管治及符合規章

• 監控管理層表現

• 審閱及批准任何重大收購及資產出售

董事會授權管理層推行獲批准之策略。

董事會每年最少舉行四次會議，並於董事會認為有需要時召開額外會議或電話會議。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

十日止年度內，曾舉行四次董事會會議。年內董事出席記錄詳列如下﹕

出席次數／

董事 舉行會議次數

劉東海先生 4/4

甄妙 女士 4/4

胡永傑先生 4/4

文暮良先生 4/4

何友明先生 4/4

孔國強先生 4/4

董事會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及 (2)條有關委任最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規定，且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知識。獨立非執行董事各自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提交年度獨

立身分確認書。本公司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獨立身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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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行政總裁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須獨立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履行。

本公司目前並無任何高級職員擔任行政總裁一職，但行政總裁之職務由董事總經理履行。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之職位現由劉東海先生擔任。董事會相信，主席及董事總經理由同一人擔任，給予本集團強而有力之一致領

導，可更有效規劃及實行長遠業務策略。此外，董事會逾半數成員為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藉由董事會之監督，

股東權益可獲得充分及公平代表。

董事委任及連任

守則條文第A.4.1條訂明，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任，及須重選連任。

現任非執行董事概無按特定任期委任，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構成偏離守則。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董事會

於年內委任之任何董事，均須於獲委任後首次股東大會退任及重選連任。此外，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當時三

分一董事須輪值退任，倘董事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但不超過三分一者。輪值退任董事須為自

上次連任或獲委任以來任期最長者。就此，本公司認為，已具備充份措施確保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與守則相

若。

守則條文第A.4.2條訂明就填補臨時空缺委任之所有董事，應於獲委任後首次股東週年大會經由股東選舉，而

每名董事均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包括按特定任期委任者。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主席或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或計入須告退董事人數，構成偏離守則。人事穩定

為成功推行任何長遠業務計劃之關鍵因素，董事會相信，連同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之原因，現行安排對本

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整體最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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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薪酬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一月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制定大致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B.1.3段相同之職權範圍。薪酬

委員會大部分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委員會成員名單如下。

薪酬委員會主要負責以下職責：

1. 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全體薪酬政策及結構以及就設立正規而具透明度的程序制訂此等薪

酬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2. 獲董事會轉授職責，釐訂全體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特定薪酬待遇；

3. 透過參照董事會不時通過的公司目標，檢討及批准按表現釐定的薪酬；

4. 檢討及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支付那些與失去或終止職務或委任有關的賠償，以確保該等賠

償按有關合約條款釐定；若未能按有關合約條款釐定，賠償亦須公平合理，不會對本公司造成過重負擔；

5. 檢討及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涉及的賠償安排，以確保該等安排按有關合約條款

釐定；若非按有關合約條款釐定，有關賠償亦須合理適當；及

6. 確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士不得參與釐訂本身薪酬。

薪酬政策之首要目標為確保本公司能夠吸納、留聘及激勵對本公司取得佳績攸關重要之能幹隊伍。

薪酬委員會將每年最少舉行一次會議。回顧年內，委員會尚未舉行會議，預期於二零零六年年底前舉行首次

會議。

委員會成員

孔國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兼薪酬委員會主席）

文暮良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何友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胡永傑先生 （非執行董事）

董事提名

本公司尚未設立任何提名委員會。董事會將於需要時物色出任董事會成員之適當合資格人選。董事會將計及

董事人選之經驗、資歷及其他相關因素，充分考慮有關人選是否適合出任董事。所有人選均須符合上市規則

第3.08及3.09條所載標準。將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候選人應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獨立身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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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酬金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審核服務與稅務及顧問諮詢服

務分別收取460,000港元及125,000港元。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一九九九年成立，共有四名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彼等均無參與本公司日

常管理。審核委員會已按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第C.3.3條引述之委員會權力及職責相同條款，制定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將每年最少舉行兩次會議。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六年曾舉行兩次會議，考慮財務報告事宜，並評

估會計政策及常規變動，另討論主要判斷範圍及符合適用法定及會計規定及準則以及與本公司核數師商討內

部監控事宜。委員會成員資料及出席記錄詳列如下：

出席次數／

委員會成員 舉行會議次數

文暮良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主席） 2/2

何友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2/2

孔國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2/2

胡永傑先生 （非執行董事） 2/2

董事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董事清楚彼等對下列事項之責任：(i)監察本集團財務報表之編製，以確保財務報表遵守法定規定及適用會計

準則及 (ii)選擇合適會計政策及在合理審慎判斷及預計支持下加以貫徹應用。

本公司核數師有關彼等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報告責任的報告載於年報第20頁。

內部監控

有效穩健之內部監控制度乃保障股東投資及本公司資產之關鍵。年內，董事會已檢討本集團涵蓋財務、營運、

守規監控及風險管理功能之內部監控制度，並信納有關制度屬有效。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劉東海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


